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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督教台灣信義會 海外植堂辦法 
2004.07.19訂定 

2006.09.28修訂 

 

一、本辦法宗旨 

(一)主耶穌升天之前吩咐門徒們說：「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」(太廿八

：19)，以及當在耶路撒路、猶太全地、和撒瑪利亞、直到地極作

主的見證(徒一：8)。而要把福音傳給萬民的最佳策略就是在各地

建立教會，再由當地的教會向外以同心圓的方式繼續不斷地傳福音

、建立教會。為了遵行主耶穌吩咐的大使命，本會除了應繼續不斷

在台灣本地傳福音、建立教會外，也當往世界各地去傳福音、建立

教會。 

(二)在海外建立教會(植堂)初期需要的費用可能當地的負責同工團隊不

易全部承擔，所以特定此辦法以結合當地信徒、地方堂會及總會等

三方面資源以加速在各地建立教會。 

(三)在海外植堂必須由本會的一個堂會 (機構) 願意成為其母會負責該

新建立教會的成敗責任。 

二、支持對象 

(一)基本原則：本會海外植堂的理念是效法保羅的理念─不建立在別人

的根基上，我們竭力避免會造成宣教地區分裂或混亂的可能性，所

以我們不輕易接受其他教會的同工加入 (除非其已離開該教會的

事奉一年以上)。 

(二)曾在本會擔任過正式傳道同工，欲在海外建立宣教的教會，繼續向

亞洲地區宣教者。 

(三)曾為本會地方堂會的信徒，後在海外蒙召傳道，認同本宗的信仰理

念，接受過本會所認可的神學裝備，欲在僑居地建立宣教的教會，

繼續向亞洲地區宣教者。 

(四)本會所屬堂會在海外進行宣教、培訓的事奉，接受培訓的學員認同

本宗的信仰理念，也願意在該堂會的遮蓋及督導下建立教會，繼續

與該堂會有生命的連結者。 



3-17-2 

 

(五)此辦法支持的對象為定居在當地的傳道同工為主，有關他們的各項

福利，待教會建立後由當地教會自行建立制度。若去開拓教會的傳

道同工為本會現職傳道同工，待建立教會後便交給當地同工牧養、

領導，然後返回台灣繼續事奉，則該同工應視為本會宣教士，其適

用的條例為「台灣信義會海外長期宣教士支持辦法」。 

三、支持方式 

(一)開辦費、事工費及傳道同工生活費：補助比例及年限參考國內開拓

植堂案的相關精神與原則。 

(二)傳道同工進修費：原則上比照本會傳道同工進修的原則，但因各地

區學費收費落差很大，所以請神學委員會個案討論各地區補助的比

例。 

(三)因各地的物價及社會制度不同，以上費用參考當地教會的平均水平

訂定之。各個地區的補助上限，請宣教委員參考台灣與該地區生活

水平的差異及本會的經濟能力乘以一定的比例。 

(四)海外分堂的傳道同工或考慮接受在海外建立教會的同工候選人﹐若

總會邀請其回台灣與本會同工交通、聯結，可補助其本人及配偶來

回經濟艙機票的費用及在台灣的交通費(同工候選人補助上限為兩

次)，其住宿及膳食費用由支持堂會提供。 

四、經費來源 

(一) 1、由支持的母會(或機構)至少支持其申請款項的50%，總會支持

50%。或2、經由本會三位牧師強力推薦、背書，經宣教委員會審

核通過，直屬總會的宣教委員會。 

(二)總會的經費來源為： 

1、鼓勵各堂會為海外植堂工作奉獻。 

2、台中神學院土地租金收入的一部份。 

3、嘉基宣教神學專款。 

4、台灣信義會與差會「宣教支援基金」。 

(三)接受支持的教會應把自己堂會當年度奉獻收入的10%分別出來成

為「宣教植堂基金」，待該地區欲建立第二、三…間堂會時，由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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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宣教植堂基金」優先支持該地區新堂會的建立。 

五、申請流程 

(一)請將以下文件備妥後提交給宣教委員會主席： 

1、負責同工的蒙召見證及所受過裝備的證明文件。 

2、 宣教工場的介紹及植堂計劃書。 

3、 支持堂會長執會或單位會議決議通過支持該海外植堂行動之公

文。或本會三位牧師願意以實質行動協助該教會建立的推薦函

。 

(二)宣教委員會 

1、主席先委派同工透過一些管道收集有關該地區的資訊及主要負

責開拓同工過去事奉的評價。 

2、召開宣教委員會進行審查，若三分之二以上宣教委員同意算通

過初審。 

3、通過初審後宣教委員會得授權本會兩位以上牧師前往該地考察

，與負責建立教會的同工團隊面談。負責考察的牧師回來後再

向宣教委員提出書面評估報告，若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同意該評

估報告的建議，則為通過複審。 

4、複審通過後再送議事會討論決議之。 

六、母會或推薦牧師責任 

(一)母會或推薦牧師應對負責開拓教會同工的靈命、品格、事奉有相當

程度的認識。 

(二)若為母會提出申請，母會應負責該新建立教會的成敗責任。 

(三)若為三位推薦牧師提出申請，最好是分屬不同堂會的牧師，至多兩

個牧師同屬一個堂會。每位推薦牧師在開拓點接受支持期間必須：

1、每年至少前往該據點進行關懷、培訓的工作一次。2、三位推薦

牧師有責任在自己所屬堂會及友堂推動弟兄姐妹為開拓據點代禱

，並為當年度總會補助經費奉獻合計 15%以上。3、三位推薦牧師

必須有一位是主責督導牧師，負責協調三位牧師的培訓工作及相關

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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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若母會或三位推薦牧師沒有善盡其責任，則視其情節輕重暫停其申

請資格三至五年。 

七、本辦法為本會在該地區所開拓之堂會不滿五個時的作法，若該地區的

堂會已達五個，則該地區應成立區會，該地區以後相關開拓植堂的審

核及經費支持皆由區會負責。 

八、本辦法由議事會通過，修改時亦同。 


